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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从会员国和欧洲联盟收到的答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17 年 10 月 5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严重关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单

方面经济制裁，对此坚决抵制，这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侵犯了人权，

特别是发展权。这种单方面制裁应当立即予以取消。 

 我们还表示关切的是，对第三方实施单方面制裁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各项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主权平等、贸易自由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 

 一国在域外对其他国家单方面实施国内法显然严重违反了国际一级的法治。

一国没有任何法律理由违反自身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且违背其他独立国家和

主权国家的愿望对其他国家作出决定。这种单方面域外行动显然是强权统治滥用

法律手段的一种表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行动也可以被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这意味着有关国家要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完全赔偿对目标国造成的损失。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几十年来一直是这种措施的针对目标。实施这些单方面制

裁可以追溯到 1980 年，当时美国首次对伊朗实施了单方面制裁。在此期间，另

外几国也批准了类似措施。这些措施不加区分，是对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措施

极大影响了伊朗人民实现经济和文化权利，尤其是发展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

制裁也阻碍了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在伊朗发放贷款和核准合作项目。例如，

可提及的是，美国在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阻止了伊朗的项目。简言之，对伊

朗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或丧失经济机会的损失达数十亿

美元。 

 


